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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磋商项目内容及商务要求

一、项目名称、采购预算及最高限价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报征历史批文清理采购项

目

2、采购预算：58.80 万元

3、最高限价：58.80 万元（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项目概述

为全面了解遂宁市安居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国有、集体土地最新分布情况，为

安居区城镇建设提供准确依据，为土地征收、土地开发利用、执法督查等业务提

供基础性数据保障，提升土地管理水平、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维护农民土地合法

权益，现采购相关服务。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1）基础数据收集：收集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土地征收资料、农民集

体合并或撤销、行政区调整、城镇开发边界等相关资料或文件；

（2）实地调查范围确定：叠加城镇开发边界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确定实地调查范围；

（3）实地调查：根据已选取实地调查范围，参考农民集体合并或撤销、行政

区调整资料，制作工作底图，依据《地籍调查规程》相关要求，开展实地调查；

（4）历史批文落图：根据已搜集到的历史批文资料，采取内外业相结合的方

式确定其空间位置与范围；

（5）数据整理上图：将地籍调查成果与历史批文核实成果按业主方要求进行

整理上图；

（6）数据整合：将整理上图成果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更新成果按不动

产登记相关要求进行整合；

（7）成果移交：协助业主方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更新汇交工作，同

时将本次清理工作数据成果单独提交业主方；

（8）后期服务：根据实际需要，协助业主方完成项目涉及的其他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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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依据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

（2）《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3 号）

（3）《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7 号）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

（5）《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农业部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60 号）

（6）《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

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 号）

（7）《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TD／T1066-2021）

（8）《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TD／T1067-2021）

（9）《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 年修订版）》

（10）《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接入技术规范（2021 年修订版)》

（11）《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

（12）《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37346-2019）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 180 日历天。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方式：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磋商文件要求、响应文件响应内容和行

业相关标准验收。

4、其他要求

（1）现场踏勘：采购人不组织现场踏勘，供应商自行组织进行现场踏勘；

（2）供应商在其工作范围内应确保其各自独立准备的全部文件在中国境内外

都没有且也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专

利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供应商如果在设计文件中使用或包含任何其他人

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应保证已经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有效、充分

的授权；采购人拥有成交供应商所提交的全部文件的使用权和受益权，并使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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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采购项目；

（3）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服务中遇到

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服务期间，具体进度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供应商必须服从每

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及具体内容做出的调整安排；

（5）供应商应在保证服务期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为采购人提供服务，在项目

的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包含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均由成交供

应商负责；（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供应商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

际与自身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若因供应商原因造成

的漏报、错报而导致本项目无法履行的，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7）结算方式：总价包干结算；

（8）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在采购合同中另行约定。

5、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2）成交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有工作并将成果交付至采购人后，15 日内付清

合同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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